
相关链接

2025.11.20星期四
责编/李松明 美编/杜明阳 文检/杨艳萍A06 烟台警法·广告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王迪
丈夫婚前欠下债务，婚后妻子帮助偿还，是否因此婚前个人债务即转为夫妻共同债务？丈夫过世后，妻子是否应对债务

负偿还责任？近日，牟平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此类案件，最终认定相关借款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妻子无需承担还款义务。

随着气温下降，市民家中已启用空调、
地暖等御寒。烟台爱尔眼科医院角膜及眼
表科孙慧琳医生提醒，室内长期使用空调、
地暖，易引发或加重干眼症，市民需做好眼
部防护，守护眼健康。

空调地暖“惹祸”泪液异常致眼干

孙医生介绍，干眼症的诱因是泪液质
量出现异常，或泪液流体动力学发生障碍，
无法正常润滑和保护眼球表面。其常见症
状表现为眼部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等，部
分患者会出现眼睛发红；若病情加重，还可
能伴随视疲劳、视物模糊，影响日常生活与
工作。

为何空调、地暖会诱发干眼症？孙医
生解释，空调运行时，既会升高室内温度，

又会增强空气对流，双重作用下减少泪液
分泌，诱发眼干；而长期开地暖会使室内升
温，干燥的空气会加速泪液蒸发，导致眼球
表面“保湿层”受损，导致眼干。

眼干≠干眼症 科学判断有方法

“很多市民出现眼干就以为是干眼
症，自行购买眼药水缓解，反而可能延误
病情。”孙医生强调，眼干只是一种症状，
并非所有眼干都是干眼症，重点排除因
服用特定药物、接受激光手术治疗，或是
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等外部因素导致的眼
干情况。

针对不同情况，缓解方式也有所区别：
对于本身没有干眼症的人群，通过补充人
工泪液、适当调低室内温度与空调风速、使

用加湿器增加空气湿度等方式，可有效缓
解眼干；但干眼症患者长期处于空调房中，
症状可能会明显加重，出现强烈的眼部烧
灼感，甚至严重到无法睁眼，应及时到正规
医疗机构进行专业眼部检查，医生会通过
专业检查，判断是否患有干眼症，避免误诊
或漏诊。

对症治疗分程度 日常防护是关键

干眼症治疗需根据病情程度与病因
对症进行。孙医生表示，若眼干由泪液分
泌量减少导致，治疗以补充人工泪液为
主，通过人工泪液替代天然泪液，缓解眼
部干涩；若因睑板功能障碍导致泪液质量
不稳定，需采用“人工泪液+激素眼膏+热
敷+局部按摩”的联合治疗方案，既缓解

不适，又改善睑板腺功能，从根源提升泪
液质量。

“治疗的同时，日常防护更是‘关键
防线’，尤其是冬季使用取暖设备时。”
孙医生建议，冬季室温建议维持在 20-
22℃，湿度保持在40%-50%，每天定期
通风，避免室内空气过于干燥；使用电子
设备时，每看20分钟就远眺20秒，有意
识地多眨眼；减少隐形眼镜佩戴时间，尤
其是在空调房内，建议每天佩戴不超过6
小时。

“冬季干眼症高发，要做好科学防护和
及时干预，降低发病风险。”孙医生最后提
醒市民，若出现眼干、眼涩等不适症状，可
前往专业眼科医疗机构就诊，早发现、早干
预，守护冬季眼部健康。

（李林）

烟台爱尔眼科提醒：天冷常开空调，谨防干眼症找上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金
海善 通讯员 冯磊 李广 摄影报
道）为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及重点车
辆的道路交通事故，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招远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全市范围
内组织开展货运车辆专项整治行
动，对大型货车超载、无牌无证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打击，
成效显著。

行动期间，招远交管部门科学部
署警力，采取流动巡逻与定点检查相
结合、错时执法与延时执法相补充的
勤务模式，对通行辖区的各类运输车
辆实行“逢车必查、逢查必记”，全面
强化路面管控力度。重点针对大型
货车超载、无牌无证、挪用号牌等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进行严
厉查处，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一律依法
依规上限处罚，全力营造“严查、严
管、严控”的高压整治态势，坚决遏制
货车变“祸车”。

在 11月 12日的集中统一行动
中，连续查获 3 辆超载 100%以上
的大货车，即俗称的“百吨王”。其
中，驾驶人刘某、吕某均因实施“驾
驶货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
100%以上”及“违反禁令标志”两
项违法行为，被民警依法合并处以
罚款2100元、驾驶证记7分的严厉
处罚。驾驶人王某因实施“驾驶货
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100%
以上”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
款20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有力打击了
部分货运车辆驾驶人的侥幸心理和
违法嚣张气焰，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
用。招远交警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保
持对货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压
严管态势，常态化开展整治行动，全
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群众出
行创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
环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11
月 7日，莱山区一数码店的老板报警称，
店内价值十余万元的手机一夜之间不翼
而飞。接报案后，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
局黄海派出所和刑侦大队民警火速赶到
现场。

经勘查，现场没有任何暴力破门的痕
迹，窃贼仿佛凭空出现。此时，天花板上的
一个小洞引起民警注意。顺着洞口向上探
查，民警发现店铺天花板的钢结构吊顶有

明显暴力破坏痕迹。一个手法老到的“天
花板大盗”浮出水面。

民警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发现，嫌疑人
每天戴头盔、口罩全副武装，但这只是他的

“基础皮肤”。为混淆视线，他不定时更换
装扮，有时身穿带有外卖标识的服装，头戴
外卖头盔，随手拎着袋子，完美融入街头的

“外卖大军”。深入追查后，民警发现这个
“窃贼”的行踪更为复杂，每次离开住处，都
通过天台越至隔壁楼栋，步行至16楼再换

乘电梯，企图以此切断追踪线索。
再狡猾的狐狸也藏不住尾巴。办案民

警不眠不休，梳理了现场周边近350GB的
海量监控视频，经过一轮轮抽丝剥茧般的
细致比对，一个异常身影终于被牢牢锁
定。民警顺线追踪，掌握了嫌疑人的行动
规律，一张无形的大网悄然撒开。当嫌疑
人刘某在异地销赃结束返回烟台时，刚一
下车便被民警当场抓获。目前，刘某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丈夫婚前债务妻子要还吗？
法院：无证据证明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无需偿还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刘某应否对
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于2022年 12
月向张某书面承诺于2022年年底前支付
的122500元，系张某为林某提供担保代
偿的借款本息，书面还款承诺虽形成于
林某与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张某
自述其为林某提供担保的借款大致发生
于 2018、2019 年，即林某与刘某登记结
婚前。

张某主张前述借款为林某与刘某的共
同债务，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涉
案款项用于林某与刘某夫妻家庭生活、共
同生产经营或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即使刘某在婚后向张某支付部分款项，但
刘某还款行为与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无
必然联系，张某据此认为刘某的还款行为
是对林某婚前债务的认可或加入债务，依
据不足，不予支持。

依据法院调解协议，案涉借款由林某

承担还款责任，且张某已申请执行。刘某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放弃继承与林某共同经
营的鱼塘鱼货，张某主张刘某构成隐藏、转
移财产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对其主张
不予认定。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
诉讼请求。后张某不服，上诉至中院，二审
维持原判。

婚前一方负债，婚后配偶是否需要
偿还？个人债务和夫妻共同债务怎么
区分？

法官表示，婚前债务不完全等于个
人债务。若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
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
同样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应共同偿
还。同样，若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
以个人名义从事生产经营行为的，其收
入若为夫妻共有财产或者家庭主要收入
来源，婚前个人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
产清偿，等等。

2018年，张某为林某借款提供担保，
因林某未能按时偿还该借款，致使张某
代偿了借款本息计人民币 122500 元。
2020年1月，林某与刘某登记结婚。

2022年12月，林某向张某书面承诺
于2022年年底前支付张某代偿的借款本
息122500元。2023年1月、2023年3月，

林某的妻子刘某先后向张某偿还款项合计
80000元，并通过微信告知张某：“剩余的
钱过几天转给你。”

2024年，张某将林某与刘某起诉至法
院，诉讼过程中，张某撤回对刘某的起诉，
并与林某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由林某
承担向张某还款的责任。在后续执行过程

中，林某去世。妻子刘某放弃继承与林某
共同经营的鱼塘鱼货，所卖全部鱼款（包括
刘某的个人部分）均用于偿还林某债务。
张某认为刘某隐藏、转移财产，遂将刘某起
诉至法院，要求刘某偿还此前其代林某偿
还的借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
十三条：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
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
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
四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
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
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
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一夜盗窃价值十余万元手机
“天花板大盗”被莱山警方抓获

招远重拳整治货运车辆
一天查获三辆“百吨王”

丈夫去世，妻子被诉要求偿还借款

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妻子无需偿还


